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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暨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致：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兴”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规定，

按照律师行为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终止实施第三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终止暨回购注销”）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

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

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对涉及公司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的有关事实和法

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本所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查阅了本所认为必须查

阅的文件，包括公司提供的与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相关的文件、记录、资料和证

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并就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所涉及的相关事项与公司及其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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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仅就与公司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公司本

次终止暨回购注销所涉及的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价值、考核标准等方面的合

理性以及会计、财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

数据或结论进行引述时，本所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不应视为本

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

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1.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所作出的所有陈述和说明均是完整、 真

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

任何隐瞒或重大遗漏。 

2.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中的所有签字及印章均是真实的，文件的副本、复印

件或扫描件与原件相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实施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的必备文件之

一，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或公告，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同意公司在其为实施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应内容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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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已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权和批准 

1、2016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2、2016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 月 5 日，公司在内部办公系统对激励对

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人员

名单进行了认真核查，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在《关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中发表了核查意见：本次列入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2017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三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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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

的全部事宜。 

4、2017 年 1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由于原 7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对象由 814 人调

整为 740 人，原 74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一部分由其他激励对象认

购，剩余部分作为预留。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 3,800 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变，

其中首次授予 3,362.9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13%；预留 437.10 万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 0.41%。该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向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740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 3,362.9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7 年

1 月 25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公司《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该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

关事项的议案》，认为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 2017 年 1 月 25 日为授予日，向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740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 3,362.90 万股限制性股票。 

5、2017 年 5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部分激励对象个人原因，

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或调整认购限制性股票数量额度，公司将本次限制性股

票首次授予的对象由 740 人调整为 552 人，原 188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限制性

股票一部分由其他激励对象认购，剩余部分作为预留。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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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变，其中首次授予3,182.3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96%；

预留 617.7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57%。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调整的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调整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6、2017 年 5 月 11 日，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公司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股份登记手

续。本期限制性股票最终登记的授予数量为 3,182.30 万股，授予对象共 552 名，

授予日为 2017 年 1 月 25 日，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2 日。 

7、2017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司决定回购注销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

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13,000 股，回购价格 7.93 元/股。公

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

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进行核实。 

8、2018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将原定按照两个解锁

期解除限售条件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调整为按照三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限

制性股票份数调整为 262.70 万股；将原定按照四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的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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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限制性股票份数调整为 355.00 万股。同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

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9、2018 年 1 月 9 日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在内部办公系统对激励对象

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人员名

单进行了认真核查，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在《关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中发表了核查意见：本次列入

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10、2018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

订案）得到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11、2018 年 3 月 1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回购注销。本次回购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为 213,000股，

回购价格为 7.93 元/股。 

12、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本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过程中，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本次限制性股票，

同时，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公司加大个别激励对象的激励力度，拟对本次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及股票授予数量予以重新调整，调整后，董事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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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119 名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617.7 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为 2018 年 2 月 12 日。同日，公司监事会针对此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条件成就可

解锁的议案》，基于公司向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解锁期，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同意向符合解锁条件的解锁期为三年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 30%申请解锁，同意向符合解锁条件的解锁期为五年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 20%申请解锁。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25 人，其中解锁

期为三年的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422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 600.06 万股；解锁期为五年的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103 人，可申

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88.26 万股，合计 788.32 万股，可占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4.77%，占公司总股

本的 0.67%。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按照《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案）》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 525 名激励

对象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股票解锁相关事宜。 

14、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上市流通手续，本次股票

解锁数量为 788.32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67%；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为 7,673,2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5%。本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5 月 15 日。 

15、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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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决定回购注销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

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354,891 股，回购价格 5.2699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公司回购注销部

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 

16、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张晓庆、文莉、叶炳杨、林探宇等 7

人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92,09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 5.2699 元/股；同意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中部分已

离职的激励对象张少清、黄浩民、王军军 3 人和被选举为新任职工代表监事的激

励对象杨海滨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82,357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 5.2893 元/股。 

17、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818,331 股，占回购前公司

总股本 1,768,569,960 股的 0.2159%。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中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 3,354,891 股，回购价格为 5.2699 元/股。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768,569,960 股变更为 1,764,751,629 股。 

18、2018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58,300 股，占回购前公司

总股本 1,764,751,629 股的 0.0146%。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中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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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 92,090 股，回购价格为 5.2699 元/

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 82,357 股，

回购价格为 5.2893 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764,751,629

股变更为 1,764,493,329 股。 

19、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公司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未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511,056 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中

部分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19,791 股，共

计 630,847 股，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 1,764,493,329 股的 0.0358%，本公司总股本

将由 1,764,493,329 股减少至 1,763,862,482 股。 

20、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条件成就可解锁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解锁期条件成就可解锁的议案》，同意按照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相关事

宜，本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03 人，其中解锁期为 3 年的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404 人，可申请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8,720,572 股；解锁期为五年的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99 人，

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805,503 股，合计 11,526,075 股，占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4.19%，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 0.6532%。 

21、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于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

股份上市流通手续，本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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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解锁数量为 11,526,075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1,764,493,329 股的 0.6532%，

涉及激励对象 503 人；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股票解锁数量为 2,412,080 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367%，涉及激励对象 110 人。鉴于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

励对象中有 50 人同时参与了首次授予与预留部分授予，本次实际解锁限售人数

为 563 人，合计解锁数量为 13,938,155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7899%。 

22、2019 年 6 月 24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30,847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

股本的 0.0358%。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与预留部分，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 511,056

股，授予日 2017 年 1 月 25 日，涉及回购注销人员为 8 人，回购价格为 5.2699

元/股；预留部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 119,791 股，授予日 2018 年 2 月 12

日，涉及回购注销人员 4 人，回购价格为 5.2893 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1,764,493,329 股变更为 1,763,862,482 股。 

23、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公司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未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369,853 股，授予日 2017 年 1 月 25 日，涉及回购注销人员为

21 人，回购价格为 5.2565 元/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

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239,581 股，授予日 2018 年 2 月 12 日，

涉及回购注销人员 5 人，回购价格 5.2760 元/股。本次共计回购注销 609,434 股，

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 1,763,862,482 股的 0.0346%，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 1,763,862,482 股减少至 1,763,253,048 股。目前该次回购事宜尚未于中

登结算办理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24、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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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 年度业绩预告》公布的业绩区

间及数据，本公司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与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

指标相差较大，预计无法达成相应的解锁条件，同时首次授予部分 2 名、预留授

予部分 7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因此，董事会决

定拟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预留部分第二个解

锁期分别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4,193,174 股和 2,320,364 股，

以及拟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中 2 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预留部分中 7 名已离职

的激励对象分别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53,905 和 185,301

股。 

因此，本次首次授予部分拟回购注销股票 14,247,079 股，回购价格 5.2565

元/股，涉及激励对象 482 人，授予日为 2017 年 1 月 25 日；预留部分拟回购注

销 2,505,665 股，回购价格 5.2760 元/股，涉及激励对象 106 人，授予日为 2018

年 2 月 12 日。本次合计回购注销 16,752,744 股，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

1,763,253,048 股的 0.95%（注：此处总股本为当前总股本 1,763,862,482 股扣除

2019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609,434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16,752,744 股，由 1,763,253,048 股

减少至 1,746,500,304 股。目前该次回购事宜尚未于中登结算办理中国结算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25、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 737,910 股，回购价格 5.2565 元/股，涉及激励对象 12 人，授予日

为 2017 年 1 月 25 日；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中部分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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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205,885 股，回购价格 5.2760 元/股，涉及激励对象 9

人，授予日为 2018 年 2 月 12 日。本次共计回购注销 943,795 股，占回购注销前

总股本 1,746,500,307 股的 0.0540%，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将从公

司股本将由 1,746,500,307 股减少至 1,745,556,512 股。目前该次回购事宜尚未于

中登结算办理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二） 本次终止并回购注销的授权和批准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全部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

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 4,689,195 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3,683,996 股，合计回购注销 8,373,191

股，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 1,745,556,512 股的 0.4797%，本公司总股本将由

1,745,556,512 股减少至 1,737,183,321 股。同时，与激励计划（修订案）及其摘

要配套的《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在办理完毕回购注销手续后一并

终止。 

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所涉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推进过程中，资本市场环境和公司股价发生较大变化，继续

推进和实施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难以达到公司预期的激励效果。为了实现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员工利益紧密结合、确保公司经营目标实现的激励目的。经

我们认真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回

购注销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

订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回购注销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法律意见书                                           

14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全部股权

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对本次终止暨回购注

销所涉事宜发表了意见，认为：“由于近期资本市场环境和公司股价发生较大变

化，若继续推进本次激励计划，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公司本次

终止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程序、依据、回购数量及价格等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符合注销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合计 8,373,191 股限制性股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已

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终止并回购注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 

（一）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以

及公司的说明，由于近期宏观经济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股票价格发生较大波

动，基于此原因并综合考虑激励对象的意愿、激励对象出资成本等因素对股权激

励事项的影响，继续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

经研究董事会决定拟终止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以避免激励对象受股价波动的不利影响，同时消除

激励对象的顾虑，使大家更专注于生产经营工作，致力于为公司和股东创造价

值。 

同时，根据《激励计划》的“第十一章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变化的处理

方式 2、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锁，由公司按回购价格回购注销”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

中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部分 12 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部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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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587,227股、118,291股，

合计 1,705,518 股。 

（二） 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77 人持有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原为 3,131,600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 90 人持

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原为 2,460,300 股，鉴于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实施了 2017 年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397908 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73850 股，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77 人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

整为 4,689,195 股（其中，已离职的激励对象 12 人，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1,587,227 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 90 人持有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3,683,996 股（其中，已离职的激励对象 9

人，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118,291 股），合计拟回购注销 8,373,191 股。 

（三）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1、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 

公司向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为 7.96 元/股，授予日为 2017 年 1 月 25 日，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实施了 2016 年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91372 元（含税）；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实施了 2017 年权益分派：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397908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73850 股；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实施了 2018 年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0000 元（含税）。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

二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派

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按

下列约定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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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 为配股价

格；n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P 为调整后

的授予价格。 

（3）缩股 

P＝P0/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 为缩股比例；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4）派息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大于 1。 

（5）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不做调整。 

根据上述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审议决定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 5.2565 元/股（注：最

终调整价格保留四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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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回购价格 

公司向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价格为 7.96 元/股，授予日为 2018 年 2 月 12 日，鉴于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实施了 2017 年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397908 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73850 股，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实施

了2018年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0000元（含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二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若限制

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按下列约定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 为配股价

格；n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P 为调整后

的授予价格。 

（3）缩股 

P＝P0/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 为缩股比例；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4）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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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大于 1。 

（5）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不做调整。 

根据上述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审议决定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如

下： 

调整后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回购价格为 5.2760 元/股（注：最终调

整价格保留四位小数）。 

（四）回购价款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77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4,689,195 股，回购价格为 5.2565 元/股，应支付的回购价款 24,648,753.65

元；回购注销 90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3,683,996 股，回购价格 5.2760 元/股，应支付的回购价款为 19,436,762.96 元。本

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8,373,191 股，应支付的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

44,085,516.61 元（具体以实际打款金额为准）。回购价款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说明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发表的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原因、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及资

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本次终止并回购注销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减少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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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终止暨回购注

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终止暨回购注销原因、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符

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终止并回购注销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回购

注销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

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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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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